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

协议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甲方（定向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录取学院）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 
丙方（研 究 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情况和教育部有关规定，乙方录取丙方为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，定向单位为甲方。为了明确各方的权责，确保定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经协商签订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同意本单位人员丙方至乙方               （全日制/非全日制）定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，学籍管理、学习年限按照乙方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须按时报到注册，自觉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，对违反相关规定者，乙方有权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。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不享受国家助学金，不参评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（通过专项计划录取的，按有关政策执行）。

三、乙方不负责管理丙方学习期间的人事档案、户籍关系、工资福利、医疗保险等事项，不提供宿舍，党、团组织关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

四、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，甲方应保证丙方的学习时间，丙方研究方向、选题和论文题目一般由乙方确定，并尽可能结合甲方的需要，甲方为毕业论文课题提供方便与合作，论文在         （甲方/乙方）完成。
丙方按时完成乙方培养计划，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、通过论文答辩并符合其他毕业条件者，由乙方颁发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，达到学位授予标准者，按有关规定授予丙方相应学位。

五、         （甲方/丙方）须按时交纳学费，其中不含生活费、书费等。丙方因故（包括提供虚假报名信息、违法违纪、病退、不满足毕业、授位条件等原因）不能完成研究生培养计划或中途提出终止学习，按照学费缴纳相关规定办理缴费退费事宜。

六、丙方录取类别为“定向就业”且不得更改，毕业时学校不再发放就业协议书（三方协议）和《毕业生推荐表》。
丙方各项待遇及就业去向由甲方和丙方自行约定并予以保障。丙方所获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其学籍档案的处置方式为：               （方式一/方式二）。
方式一：乙方直接寄送甲方。

方式二：丙方本人领取。
七、丙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其自身安全负责，其到校上课期间人身安全由其自行负责，所发生安全事故与乙方无关。
八、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需对所参与课题项目保密，不得擅自对外披露，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九、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，基于乙方科研资源所产生知识产权均属于乙方所有，丙方对此完全理解并同意。
十、因国家教育政策调整导致本协议难以继续执行的，乙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，且无需承担任何不利后果。

十一、协议书一式三份（双面打印）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经三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自丙方取得正式学籍之日起生效，终止学籍后失效。
十二、协议有效期内，三方必须严守协议。任何一方或两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即为违约。违约方应该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另外两方或一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外，还有权终止协议的执行。

十三、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签署补充协议或三方协商解决，不能协商一致的，由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
以下无正文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丙方签字：

身份证号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